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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杨民三(知)初字第658号

　　原告上海大众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费宜和，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范勇，上海笑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葛赟琦，男，1985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委托代理人宫兆坤，上海劲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冬莲，上海劲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凡尔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

　　法定代表人葛炎俊，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宫兆坤，上海劲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冬莲，上海劲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大众广告有限公司与被告葛赟琦、上海凡尔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侵

害商业秘密纠纷一案后，原告上海大众广告有限公司以需要补充证据为由，于2016年

3月24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原告上海大众广告有限公司的申请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可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

款第(五)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上海大众广告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60元，减半收取为人民币1,230元，由原告上海大众广告

有限公司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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